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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台州市国有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

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22 台州 01 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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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股权划转

的公告》，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子公司股权

发生划转。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权划转情况 

1.股权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台州金投动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2 月 14 日 

注册资本：120,000.00 万人民币 

发行人持股比例：发行人子公司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

州金投”）持股比例为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业务的开展情况 

最近一年及一期，台州金投动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金投动力”）未

产生营业收入。 

（3）主要财务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末，金投动力未经审计财务数据情况：资产总额为

120,002.3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9.7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19,902.61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 0 元，管理费用为 33.02 万元，营业利润为-33.13 万元，净利润为

-33.13 万元。 

（4）本次股权划转导致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发行人不存在对金投动

力提供担保的情况。 

2.股权受让方 

（1）基本情况 

名称：台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 391 号 217 室 

法定代表人：陈辉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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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 年 8 月 12 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发行人关系 

与发行人同为台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企业。 

（3）主要财务情况。 

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21 年末/2021 年度金额（元） 

台州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总资产 54,710,126.40 

总负债 142,913.49 

净资产 54,567,212.91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573,130.89 

3.财产的交付或登记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有权决议机构已出具相关决议，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

理中。 

（二）相关决策情况 

2023 年 1 月 28 日，发行人子公司台州金投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八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划转事项的议案；本次股权划转已获台州市国资委批复。本

次股权划转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权划转不涉

及关联交易。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净资产为 324.44 亿元，本次股权划转净资产减少单

次未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10%且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未超过净资产的 30%，

预计本次划转金投动力股权对发行人未来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等方面

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2 台州 01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对发行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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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电话访谈，了解相关情况，并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及《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有关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

报告并就发行人存续期内出现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提醒投资者

关注相关风险。 

中信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 22 台州 01 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2023   4  17


